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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文件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长三角城管执法[2023]3 号

关于印发《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

执法信用联合惩戒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省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行政

执法单位、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，完善长三

角区域跨省城管执法协作机制，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城市管理

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局会同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制定《长

三角一体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信用联合惩戒指导意见》。

请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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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2023 年 12 月 26 日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6日印发

（共印 份）

上海市城市管理

行政执法局

江苏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

浙江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

安徽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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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

信用联合惩戒指导意见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总

体要求，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信用

体系建设，推动长三角区域行政执法协同化发展，制定本指

导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积极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国家发展战略，不断完善一体化

发展机制，全面加强长三角区域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统筹

协作、互联互通，按照依法依规、审慎适度、动态修复、保

护权益的总体思路，构建长三角区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进

一步加强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，推进长三角区域执法协作政

策协同、标准趋同。

二、事项范围

结合长三角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实践，选取生态环

境、房地产市场领域 10 项重点违法行为，纳入长三角区域

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联合惩戒体系。

三、惩戒措施

对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的

信用联合惩戒对象，依托“信用长三角”平台，实施全过程

信用管理。在失信信息公示期内采取以下联合惩戒措施：

1. 在一定范围内共享公示失信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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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列为本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重点监管对象；

3. 依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，提高监管抽查比

例和频次，实现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；

4. 限制参加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组织的评先评

优资格；

5. 作为违反同一事项时行政处罚裁量的重要参考；

6. 作为限制招标投标资格的重要参考；

7. 作为银行授信决策和信贷管理的审慎性参考；

8. 作为纳税信用管理的审慎性参考；

9. 作为享受优惠政策、便利措施或获得荣誉称号的参

考。

四、共享与公示

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信用

联合惩戒信息，依托下列平台实现共享与公示：

（一）三省一市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即“信用长三角”

平台；

（二）三省一市及其市、区、县的各级“信用中国”地

方平台；

（三）三省一市各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门户

网站。

五、异议提出与修复

信用主体认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失信行为信

息存在错误、遗漏或者侵犯其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情形的，

可以向认定该信用信息的部门书面提出异议申请，并提供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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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证明材料。收到异议申请材料的部门应当及时作出决定，

不予更正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

三省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信用修复的具体

实施，根据“谁产生、谁认定、谁修复”的原则进行。依程

序从失信行为名单中删除或者完成信息修复的，应当及时通

知各部门，解除联合惩戒措施。被认定为严重失信行为的行

政处罚信息自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，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

示期满后，失信信息自然修复。

六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归集共享机制

按照“谁主管、谁提供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信用联合惩

戒对象在信用信息平台进行归集与公示，并通过“信用中国”

“信用长三角”等综合信用监管平台进行数据共享，实现长

三角区域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信用信息的异地互认。

（二）完善协同监管机制

推进定期会商协同机制，完善整体协调、日常沟通、专

题会议机制，共同研究推进重点合作事项。推动信用联合惩

戒监管，动态调整联合惩戒措施对象，确保长三角区域城市

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信用联合惩戒工作衔接顺畅、高效运转。

（三）夯实组织保障机制

建立信用信息联合通报机制，互通工作进展及重大事

项，联合调处解决信用异议及修复问题。长三角省级城市管

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密切协作，完善实施细则和操作流

程，市、区（县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确保归集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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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准确及时。

七、先行先试

长三角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信用联合惩戒工作，

率先在沪苏浙皖省际毗邻区域开展试点，逐步扩展至长三角

三省一市全域。

附表：三省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信用联合惩

戒重点事项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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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表

三省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

信用联合惩戒重点事项目录

领

域
行为 处罚措施 依据

生

环

生

态

环

境

境

境

境

1
擅自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

处理设施、场所的

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

元以下的罚款

《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一条第一款第二

项、第二款

2

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

理方案报备案，或者未及时清运施

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

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

元以下的罚款

《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一条第一款第三

项、第二款

3

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、抛撒或者

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

垃圾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

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

处置的

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

元以下的罚款

《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一条第一款第四

项、第二款

4
随意倾倒、抛撒、堆放或者焚烧生

活垃圾的

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

以下

《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一条第一款第一

项、第二款

5
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遗撒生活

垃圾的

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

以下的罚款

《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一条第一款第七

项、第二款

6
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

圾的

情节严重的，对单位处 5 万

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

《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一条第三款

7

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，或者未

采取覆盖、分段作业、择时施工、

洒水抑尘、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

防尘降尘措施的

对施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

的，责令停工整治

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一百一十五条第

一款第一项

8

建筑土方、工程渣土、建筑垃圾未

及时清运，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

网遮盖的

对施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

的，责令停工整治

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一百一十五条第

一款第二项

市

房
9

未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，

擅自销售商品房的

责令停止销售活动，处５万

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

《商品房销售管理

办法》第三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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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三省一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按照部门职责范围适用。

地

产

市

场

10

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资质等级

证书或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

开发经营的

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5 万元以

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

《房地产开发企业

资质管理规定》第十

六条、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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